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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 

（GB/T19682-2005）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的基本要求、特殊要求、其它要求、译文质量评定和检

测方法等。本标准适用于笔译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面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19363.1-2003 翻译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笔译 
 
GB/19000-2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idt ISO9000:200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关键句段 key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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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译文理解和使用结果的正确与否起作用的语句表述。 
 
注：关键句段包括对概念、原理、依据、因果关系等的关键性表述的单个句子或句子的

组合。 
 

3.2 关键字词 Key word 
 
对译文理解和使用结果的正确与否产生直接作用的字词。 
 
注：关键字词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数字和重要符号。 
 

3.3 语义差错 semantic error 
 

由于对原文理解的错误，导致译文表述的错误。 
 
注：语义差错可以是逻辑差错、概念、差错、技术差错。 
 

3.4 核心语义差错 critical semantic error 
 
可能直接影响到顾客对译文的正确使用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差错，主要包括关键句段错

误和关键字词错误。 
 

3.5 顾客 customer 
 

接受产品的组织或个人。 
 
[GB/T19000-2000,定义 3.3.5] 
 

3.6 翻译服务 translation services 
 

为顾客提供两种以上语言转换服务的有偿经营行为。 
 
[GB/T19363.1-2003,定义 3.1] 
 
GB/T19682-2005 
 

3.7 原文 source text 
 
源语言文本。 
 

3.8 译文 target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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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文转换成的目标语言文本。 
 

4. 基本要求 
4.1 忠实原文 
 

完整、准确地表达原文信息，无核心语义差错。 
 

4.2 术语统一 
 

术语符合目标语言的行业专业通用标准或习惯，并前后一致。 
 

4.3 行文通顺 
 

符合目标语言文字规范和表达习惯，行文清晰易懂。 
 

5. 具体要求 
 
5.1 数字表达 
 

符合目标语言表达习惯，采用特定计数方式的，应符合相关规定或标准。 
 

5.2 专用名词 
 

5.2.1 人名、地名、团体、机构名商标名 
 

使用惯用译名（有特殊要求的按双方约定）。无惯用译名的，可自行翻译，必要时

附注原文。 
 
中国人名、地名、团体、机构名译为拼音语言的，按汉语拼音法或采用历史沿袭译

法译出。译为非拼音语言的，按目标语言既定译法和惯用译法译出，译出后可附注汉语

拼音名称。 
 
商标名应优先采用目标语言地区的注册名称。 
 

5.22 职务、头衔、尊称 
 
按惯用译法译出。 
 
5.2.3 法规、文件、著作、文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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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重要的法律、法令、文件等名称应采用官方或既定译法，无

既定译法的译出后应附注原文（原文为中文的，附注汉语拼音名称）。 
 
其他法规、文件、著作、文献名称采用既定译法，无既定译法的译出后应附注原文

（原文为中文的，附注汉语拼音名称）。 
 
原文中的参考文献名称可不译出（特殊约定除外），引述出处等具有检索意义的文

字可以译出，并应附注原文。 
 
5.2.4 通信地址 
 
通信地址可直接引用原文，必须译出时应附注原文。 
 
中国通信地址附注原文时一般按汉语拼音法译出。 
 
5.2.5 专用名词原文附注方法 
 
译文中专用名词原文的附注可采取两种方法。 
 
___在第一次译出处，附注原文。 
___在译文的适当地方统一附注。 
 

5.3 计量单位 
 
一般沿用原文计量单位，必要时可换算为国际计量单位，或按顾客和翻译服务方的约定。

计量单位用其表达符号的使用应前后一致。 
 

5.4 符号 
 

时间、货币、计量单位等符号可直接引用原文符号，或符合目标语言相关标准和惯用译

法，或按双方约定。 
 
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符号和其他技术领域专业符号一般采用相关标准和学科通

用表达符号。 
 
标点符号应该符合目标语言相关标准或通用惯例。 
 

5.5 缩写词 
 

首次出现时，应全称译出并附注原文。经前文注释过或意义明确的缩写词，可以在译文

中直接使用。译文篇幅过长或缩写词过多时，可附加统一缩写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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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译文编排 
 

译文章节用标号等，可以直接采用原编排，也可以在原文编排的基础上，遵照目标语言

的文体用相关专业的表述习惯酌情处理。 
 

6. 其他要求 
 
6.1 要目标语言中没有源语言中的某些词汇时，允许保留原文词汇或根据含义创造新词。

译文新词的确定参照 GB/T19363.1-2003 中 4.4.2.7 的规定。 
 
6.2 当采用原文的句型结构或修辞方式不能使译文通顺时，可以在不影响原文语义的前提

下，在译文中改变句型结构或修辞或增删某些词句，以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 
 
6.3 诗词、歌赋、广告用其他特殊文件采用特殊修辞的语句，允许在对原文核心语义的前

提下，在译文中改变的基础上，变通译出。 
 
6.4 原文中夹杂有其他语种的文字且无法译出或不在约定翻译范围，必须在相关位置注明，

同时保留原文。 
 
6.5 经双方约定，可略去原文中与顾客使用无关的文字。 
 
 如果原文存在错误，译者可按原文字含义直接译出，并在译文中注明，也可予以修正并

注明。 
 

如果原文存在含混、文字缺失现象而顾客又不能给出必要的说明，译者可采取合理的变

通办法译出，并在译文中注明。 
 

7. 译文质量评定 
 
7.1 译文质量评定的关联因素 
 

A） 译文使用目的： 
 

1 类-作为正式文件、法律文书或出版文稿使用 
2 类-作为一般文件和材料使用 
3 类-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4 类-作为内容概要使用。 
 

B）原文文体、风格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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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专业难度 
D）翻译时限 

 
7.2 译文质量评定的基本原则 
 

以译文使用目的为基础，综合考虑其他关联因素。 
 
7.3 译文质量约定范围 
 

A）译文使用目的 
B）译文使用专用名词和专业术语依据 
C）译文质量具体要求（参照本标准第 4、5、6 章） 
D）综合难度系数[在综合考虑第 7.1 条 B].C).D)基础上确定] 
E）合格标准（参照本标准 7.4 和附录 A） 
F）质量检测方法 

 
7.4 译文质量要求 
 

根据翻译服务的特点，译文综合差错率一般不超过 1.5‰（不足千字按千字计算）。译文

综合差错率的计算方法附录 A。 
 

8. 译文质量检测方法 
 
万字以上（含万字）的批量译稿可采用抽检，抽检范围一般为 10％～30％，万字以下

的译稿可采用全部检查，或按双方约定。 
 

9. 一致性声明 
 
翻译服务方可自愿履行本标准的各项条款，并自负责任地声明其译文质量符合本标准的

要求。 

译文综合差错率的计算方法 
 
一、 译文质量的差错类别 
   

第 I 类：对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述存在核心语义差错或关键字词（数字）、句段漏译、错

译。 
第Ⅱ类：一般语义差错，非关键字词（数字）、句段漏译、错译、译文表述存在用词、

语法错误或表述含混。 
第Ⅲ类：专业术语不准确，不统一、不符合标准或惯例，或专用名词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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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Ⅳ类：计量单位、符号、缩略语等未按规（约）定译法。 
 

 二、 译文综合差错率计算 
 

译文综合差错率计算见如下公式： 
                         
    综合差错率=KCA× 【（CIDI+ CⅡDⅡ+CⅢDⅢ+CⅣDⅣ）/W】 ×100% 
 

其中： 
K——综合难度系数，建议取值范围 0.5-1. 
CA——译文使用目的系数，建议取值： 
I 类使用目的系数：CA=1； 
Ⅱ类使用目的系数：CA=0.75； 
Ⅲ类使用目的系数：CA=0.5； 
Ⅳ类使用目的系数：CA=0.25。 
W——合同计字总字数(字符数)。 

DI、DⅡ、DⅢ、DⅣ——I、Ⅱ、Ⅲ、Ⅳ类差错出现的次数，重复性错误按一次计算。 
CI、CⅡ、CⅢ、CⅣ——I、Ⅱ、Ⅲ、Ⅳ类差错的系数，建议取值如下： 

CI=3 
CⅡ=1 
CⅢ=0.5 
CⅣ=0.25 


